洪濑中心小学2006年度小学高级教师职务聘任工作情况第四号通报

中心校2006年职评领导组第一、二、三号通报公示后，领导组接到来人反映本年度小学高级教师职务聘任方案中第二条“为保护教师积极性，因工作表现突出，任一级以来荣获泉州市级以上先进荣誉称号的教师（市委、市府及省人事厅、教育厅表彰的综合奖）。”与积分表中“先进栏目”的加分有重复，不宜作为专列职数使用。经请示市教育局职改办有关领导后，经研究同意取消该栏目职数，其名额保留在今后与其他职数一并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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